山东省小清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目的与依据） 为了加强小清河水上交通安全管理， 维护水上交通秩序，保障水上人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山东省小清河交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适用范围） 在小清河通航水域内从事航行、停泊和作业以及其他与水上交通安全有关的活动，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主管机关与实施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海事局负责管辖范围内的小清河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山东海事局相关分支海事局按照职责具体负责辖区内的小清河通航水域水上交通安全监督工作。

山东海事局与山东省交通运输厅、沿线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立通航安全管理协同机制，明确职责分工，共同推进小清河通航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章  船舶报告

第四条（船舶进出港报告） 船舶在小清河水域航行，应当依照《船舶进出港报告管理办法》进行船舶进出港报告。

第五条（船舶动态报告）  船舶进出航道、靠离泊、抛起锚时，应当通过甚高频无线电话或者其他有效手段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船舶动态，并服从交通组织。

船舶在报告动态时，应当准确提供船位、航向、航速及预抵达下一报告点时间。

逐步推进河海直达船舶实现一次报告、全程通行。
第六条（港口经营人船舶进出港计划报告） 港口经营人或者码头所有人应当建立船舶进出港调度指挥制度，合理调度和安排船舶靠离泊，并提前12小时将船舶进出港计划报告当地海事管理机构。

第七条（船舶预抵报告） 船舶由海上首次进入小清河航行、作业，船方或代理人应当在船舶预计抵达小清河入海口24小时前（航程不足24小时的，在驶离上一港口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并遵守水上安全相关规定。

第三章 航行、停泊、作业

第八条（船舶、浮动设施进入小清河条件） 船舶、浮动设施进入小清河，应当满足下列条件：

（一）配备甚高频无线电话(VHF)，确保设备完好运行并按要求保持守听。小清河VHF通讯频道为VHF16频道和VHF11频道；

（二）安装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并保持AIS正常运行；

（三）配备有关航道图或者海图、航行指南、潮汐表及航行通告等航行资料；

（四）遵守有关装积载和拖带规定；

（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特殊水域航行禁止行为） 船舶在干支流交汇区、弯窄航段、船闸引航道、桥区、停泊区等水域，不得追越、会遇、偏缆拖带、并列行驶。

（行洪未禁航期间支流口航速） 小清河航道行洪期间，船舶在途经支流口时，应当充分注意横流，加强值班瞭望，保持安全航速。

（避让渔港停泊渔船） 船舶途经渔港附近时，应当注意避让停泊的渔船。

第十条（船舶安全保障措施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采取船舶引领、护航等安全保障措施：

（一）最近6个月未进出过小清河航道的船舶；

（二）船舶驾驶人员对小清河航道不熟悉，无法保障通航安全的船舶；

（三）可能危及港口、航道安全的危险品船舶；

（四）长、宽、高等船舶技术状况接近相应航道通航条件限值的船舶；

（五）需要船舶引领、护航的其他情形。

第十一条（船舶不得夜航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舶不得夜间航行：

（一）航道、桥梁导助航标识不满足船舶夜间航行条件；

（二）探照灯等照明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的；

（三）未配备电子航道图的；
（四）开展试航活动；

（五）超长、超高、超宽等大型拖带船队或船舶；

（六）船舶检验证书载明禁止夜航的。

第十二条（气象水文信息收集要求）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管理人，应当及时收集船舶航行区域的气象水文信息，落实恶劣天气条件下的禁限航要求和防御措施。

（船舶和设施进入小清河航道前要求） 船舶和设施进入小清河航道前，应当掌握所经航道通航等级、桥梁通航尺度和净空高度，不得超过通航条件限值。

第十三条（船舶富余水深要求） 船舶航行于小清河水域，应当保持富余水深不小于船舶实际最大吃水的10%且不小于0.3m。

（船舶通过过河架空设施富裕净空高度及桥区水域禁止行为） 船舶通过桥梁、架空电缆等过河架空设施的富余净空高度应当不小于2米。

第十四条（内河船舶舱面人员临水作业救生衣穿着要求） 内河船舶在小清河航行、停泊和作业期间，舱面人员临水作业期间应当规范穿戴救生衣。

第十五条（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并向社会公告：

（一）恶劣天气、泄洪、冰冻；

（二）大范围水上水下施工作业；

（三）影响航行的水上交通事故；

（四）水上大型活动或者体育比赛；

（五）特定水域通航密度接近饱和；

（六）对航行安全影响较大的其他情形。

第十六条（小清河泄洪期间王道船闸上游水上交通管制） 小清河王道船闸上游河段，在泄洪期间，海事管理机构应当根据泄洪流量采取下列水上交通管制措施：

（一）当泄洪流量大于等于100 m³/s，小于200 m³/s时，在航船舶不得相互追越、并列行驶。

（二）当泄洪流量大于等于200m³/s，小于300m³/s时，禁止下行船舶过闸。

（三）水牛韩枢纽泄洪流量大于等于300m³/s，该枢纽禁航；金家堰枢纽泄洪流量大于等于300m³/s或启用分洪道泄洪时，该枢纽禁航；金家桥、王道枢纽泄洪流量大于等于500m³/s，该两处枢纽禁航。
第十七条（能见度禁限航要求） 能见距离低于600米时，船舶不得航行。

（风力禁限航要求）当航行水域风力达到蒲氏7级及以上时，海事管理机构按照小清河航段所在地域实施禁限航，船舶应及早采取避风措施。

冰冻对船舶航行、停泊、作业造成较大安全风险时,海事管理机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禁限航。

第十八条（船舶航行航路与安全距离） 船舶应当尽可能沿本船右舷一侧航行，同向行驶的船舶应当保持足以防止发生碰撞的安全距离。

（船舶航行航速限制） 船舶在小清河水域内航行时，应当使用安全航速，且航速不得高于12节（约22.2千米/小时）。

（船舶追越规定） 船舶在小清河水域航行时，在单向通航航段不得追越。

第十九条（船舶掉头规定） 船舶应当选择合理时机和区域掉头，提前用甚高频无线电话通报动态。

船舶在小清河水域航行，不得在安全作业区及弯窄航段等水域掉头。

第二十条（船舶停泊规定） 船舶应当在码头、泊位或者依法公布的锚地、临时停泊区停泊；遇有紧急情况，需要在其他水域停泊的，应当提前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第二十一条（船舶停泊期间需遵守规定） 船舶停泊期间，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留足安全距离，按照规定显示或者悬挂相应的号灯、号型；

（二）留足值班人员，严格执行值班制度；

（三）值班人员应当守听甚高频电话，密切关注气象、水位变化以及周围环境动态，防止断缆、断链、走锚；发现可能存在危及船舶和货物安全的情况时，应当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第四章  船舶过闸

第二十二条（船舶过闸申请） 船舶过闸前应当向船闸运营单位提出过闸申请，并按照规定如实提供船名、船舶类型、最大平面尺度、吃水、货种、实际载货量等相关信息。船闸运营单位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过闸信息。

第二十三条（禁止过闸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船舶禁止过闸：

（一）船体受损、设备故障等影响船闸运行安全的；

（二）最大平面尺度、吃水、水面以上高度等不符合船闸运行限定标准的；

（三）禁止船舶过闸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四条（船闸内禁止行为） 在船闸内船舶不得从事下列行为：

（一）不服从调度指挥，抢档超越；

（二）上下人员、装卸货物、水上加油、船舶维修、捕鱼等活动；

（三）从事明火作业；

（四）进行洗（清）舱作业；

（五）倾倒垃圾、排放油污或者生活污水等。

第五章  桥区水域安全管理

第二十五条（桥梁建设与管理责任） 桥梁建设、管理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桥梁安全管理制度，按照规定设置和维护桥梁防撞、CCTV 监控、助航标志等安全设施，确保其效能完好、标识清晰。如发现存在安全隐患影响通航安全，应当及时向过往船舶发出预警信息，采取应急措施，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第二十六条（安全管理制度）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管理人应当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所属船舶航行、停泊、作业管理，开展桥梁通航参数、航行注意事项、船舶操纵、典型案例等必要的船员培训，督促船舶、船员遵守防止船舶碰撞桥梁相关规定，保障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安全。

第二十七条（船舶桥区水域航行要求） 船舶进入桥区水域前，船长及驾驶员应当掌握桥梁通航孔净空尺度等参数，对舵机、锚、主辅机等设备进行自查，确保船舶处于良好状态。船舶通过桥区水域时，应备车、备锚，安排足够值班人员，加强瞭望、谨慎驾驶，禁止淌航、掉头、横越、追越或从事其他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大件货物船舶航行规定） 载运或拖带超高、超宽等大件货物的船舶应提前核验航经水域各桥梁通航净高要求，留有安全富裕高度。开航前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航行计划，并按规定显示信号、悬挂标志。

第二十九条（桥区水域锚泊规定） 除紧急情况外，船舶不得在桥区水域锚泊。船舶因紧急情况在桥区水域锚泊时，应当及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按规定显示信号、用甚高频等发布船舶动态，并采取有效措施尽快驶离桥区水域。

第三十条（桥区水域应急预案与演练）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或管理人应当制定桥区水域航行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开展常态化应急演练。船舶在桥区水域遇到紧急情况时，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避免事故发生，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第三十一条（桥区水域作业审批） 未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在桥区水域进行可能影响通航安全的水上水下作业或活动。

第六章 通航保障

第三十二条（沉船、落水货物打捞） 沉船、落水货物的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并在海事管理机构限定时间内打捞清除。

第三十三条（沉船、沉物打捞作业管理） 未经海事管理机构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进行沉船、沉物打捞或者拆除作业。

打捞沉船、沉物的单位，在打捞完毕后应当进行扫测，并将扫测资料递交海事管理机构。

第三十四条（航道维护与水深测量） 小清河航道运营单位应承担其维护责任，航道每年至少扫测两次，保持航道符合设计要求，达到公布的水深。行洪、台风、冬季寒潮大风、水上水下作业或者活动过后应当及时测量水深，发现水深不符合设计要求时应当及时疏浚。

建设单位、主办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及时清除水上水下作业或者活动过程中产生的碍航物，不得遗留有碍航行和作业安全的隐患。在碍航物未清除前，必须设置规定的标志、显示信号，并将碍航物的名称、形状、尺寸和位置报告海事管理机构。

第三十五条（航道测量数据报备与航道图更新） 小清河航道运营单位应当将小清河航道测量数据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备，并及时更新航道图。

第三十六条（助航标志异常处理） 船舶、设施触碰助航标志或者发现助航标志损坏、移位、漂失或灯光熄灭、失常，应当立即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用语含义界定） 本规定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小清河通航水域，是指小清河自济南柴庄节制闸至小清河河口之间的航道、港口水域。

（二）桥区是指任一座跨越小清河水域的大桥中轴线两端上下游水域（具体范围参照山东海事局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小清河通航水域防止船舶碰撞桥梁有关事项的通告》）。

（三）单向通航航段是指以下航段：

1.桥梁 

滨博高速桥、德大铁路桥、黄大铁路桥、羊口渔港大桥四座桥应单向通航； 

2.船闸引航道及口门处 

水牛韩船闸、金家堰船闸、金家桥船闸、王道船闸均为单线船闸，船闸闸门至引航道口门区为单向通航； 

3.弯段 

汛期泄洪未封航时，超 1000 吨级船舶在途经下述弯段时应单向通航。 

（1）羊口港上游 

K18+40～K18+800、K106+100～K106+800、 K137+700～K138+300、K145+600～K146+000、K146+000～K146+400、K146+400～K146+900、K151+100～K151+700 等 7 处弯曲半径为480m 的弯段； 

（2）羊口港至寿光港 

（羊口港为 K0）K0～K2、K5+500～K7 弯段。

第三十八条（施行时间与有效期）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



